附件：

南京医科大学赴国（境）外大学学习课程学分认定申请表
	姓    名
	
	学    号
	 

	学    院
	
	专业班级
	

	入学时间
	
	联系方式
	

	交流学校
	
	项目名称
	

	交流起止时间
	年      月     日至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

	交流学校（对方学校）的学习课程情况

（附原始成绩单及课程大纲）
	我校认定课程的情况

	所修课程名称
	学时
	成绩
	认定的课程名称
	学时
	成绩
	开课学院教学办

	
	
	
	
	
	
	是否同意
	负责人签字盖章

	1
	
	   
	
	
	
	
	
	

	2
	
	   
	
	
	
	
	
	

	3
	
	   
	
	
	
	
	
	

	4
	
	   
	
	
	
	
	
	

	5
	
	   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
	申请免修及补修

的课程
	免修课程
	

	
	补修课程
	

	国际交流合作办公室意见
	年   月   日 （公章）
	学生所在学院审核意见
	年   月   日 （公章）

	教务处

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（公章）


备注： 1、学习课程学分认定和成绩转换按照《南京医科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国（境）外学习学分认定办法(试行)》执行。
2、该表一式两份，分别交教务处和国际交流合作办公室备案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